
畜牧場登記證書遺失切結書(僅辦理歇業使用)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因遺失    年   月   日農畜牧登字

第                  號畜牧場登記證書正本，致辦理畜牧場歇

業時無法繳回，遂具本切結證明正本遺失，且不憑本切結辦理其他

事項，如有虛偽申報，願承擔法律一切責任，恐無憑據，特立此切

結為據。 

 

此致 

           公所 

核轉 

彰化縣政府 

 

申請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*不實切結可能涉及刑法偽照文書罪、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罪。 


